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公告编号：临 2014—16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获得湖北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2 月 12 日，本公司收到湖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湖北省国资委”）作出的《关于兴发集团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方式重组泰盛公司方案的批复》（鄂国资产权[2014]9 号），主要内容

如下： 

一、原则同意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发集团”）

董事会通过的重组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盛公司”）方案。 

二、本次重组采用兴发集团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式。发

行对象为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额度 9460万股，发行价

格 12.81元/股，限制上市交易的锁定期为在 36个月内每 12个月按规定解

禁一次。 

三、本次增发完成后，兴发集团的总股本由 43539 万股变更为 52999

万股，其中，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629.272 万股，占总股本

的 20.06%，保持国有第一大股东地位不变。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等程序。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12日 


